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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

喀左县水泉镇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于 2012年 6月编制完成，

规划基期为 2005年，规划期为 2006—2020年。朝阳市人民政府于

2012年 8月 15日下发“朝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喀左县乡（镇、街）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批复》（朝政[2012]63号）”，

批准喀左县水泉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实施。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通过强化规划管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坚

守耕地保护红线，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对

土地利用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行规划与客观实际和发展需求

之间也出现了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影响了规划严肃性和可操作性。

为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社会公信力，有效的保

障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按上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

工作部署，对本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调整完善。

本规划调整基础数据年为 2014年，规划调整目标年为 2020年。

规划调整方案未涉及的部分按现行规划执行，并与现行规划共同组成

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

空间管制、规划各项建设和统筹土地利用的基本依据。

一、规划调整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土资源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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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围绕服务于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全面落实，以资

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据，调整落实耕地保有量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落实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合理调整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围绕保护

资源，保障发展和保育生态为目标，强化土地用途和空间管制，优化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节约集约

用地，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使调整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效的参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原则

1、总体稳定，局部微调

对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在现行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继续

实施分区引导和用途管制，适度调整扩大生态用地规模，统筹推进土

地整治和管理制度的实施，引导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格局。

2、保护优先，数质并重

调整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确保耕地保有量落实

到位，并质量有提高。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落实到地块，质量提高一个

等别。对优质耕地除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及“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

难以避让以外，均划入基本农田，并实行永久保护。

3、节约集约，优化布局

对约束性指标管住总量，严控增量，加大建设用地流量，盘活存

量，统筹推进建设用地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根据市下达的规划调整

指标，适当增加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保障新型城镇化发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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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对土地利用保护与开发、局部与全局进行全面统筹，以落实耕地

保有量及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为重点，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调整，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土地利用的主要矛盾和破解途径，有针对

性的解决影响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突出问题，在保护资源的同时

保障发展。

5、加强协调，充分衔接

按统一标准，实施科学论证，构建规划平台，吸纳公众参与，对

规划指标及布局落实进行民主决策，规划调整完善与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环保规划、交通水利规划等相关规划相协调。

二、规划调整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6、《土地复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

7、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8、《基本农田保护办法》；

9、《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第 43号令）；

10、《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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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1、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

号）；

12、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二）政策规范依据

1、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

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号）；

3、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8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4]18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

资发[2014]119号）；

6、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4]1237号）；

7、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辽国土资发[2016]240号）；

（三）相关规划依据

1、《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喀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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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泉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4、村镇建设、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

三、规划调整主要任务

落实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安排落实各类建设用地；

安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调整土地用途区，落实建设用地空间

管制；划定土地整治区；制定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四、土地利用现状

2014年，土地总面积 7358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 4807.5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65.34%；建设用地规模 471.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40%；其他土地面积 2079.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8.26%。

（一）农用地

农用地面积中，耕地面积 3069.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1.72%，；

园地面积 338.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6%；林地面积 1256.9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17.08%；其他农用地面积 142.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1.93%。

（二）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面积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414.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的 5.63%，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 403.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48%；

采矿用地 10.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4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面积 57.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78 %，其中交通用地面积 51.3公

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70 %；水利设施用地 2.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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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03 %；其他建设用地 3.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4%。

（三）其他土地

其他土地面积中，水域面积 21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90%；

自然保留地面积 1866.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5.37%。

五、规划指标调整落实

遵循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优化用

地结构和布局、促进区域协各业发展、统筹安排经济社会和生态用地、

保障重点区域发展与重点工程建设的原则，落实喀左县规划调整确定

的土地利用主要控制指标，对现行规划指标进行调整。

（一）主要规划指标调整

1、耕地保有量调整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划劣质耕地退

出、规划设施农用地占用耕地、因灾害损毁减少耕地，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的总体布局及用地安排，该镇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33公

顷、规划退出不稳定耕地及劣质耕地 176公顷、规划设施农用地占用

耕地 7公顷、因灾害损毁减少耕地 2公顷，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73公

顷。规划调整确定耕地保有量 2924公顷，比规划调整前耕地保有量

增加 712公顷。

2、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调整

依据喀左县基本农田划定确定该镇保护指标，主要考虑镇域内耕

地和原划定的基本农田质量及基础设施条件的差异性，将高等别的耕

地及土地整治新增优质耕地优先划为基本农田；将等别低、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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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耕作以及生态脆弱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基本农田调出；将建设用

地扩展边界内的基本农田调出。按照上述原则落实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171公顷。

3、园地、林地、牧草地指标调整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园地、林地、牧草地控制指标安排，规划新

增建设用地占用及生态退耕的布局，根据该镇园、林、牧业发展规划

及生态建设的要求，考虑用地规模与环境保护相衔接，用地规模与改

善气候、水土保持、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与文化遗

产等生态目标建设相结合，进行林地、牧草地规划指标的调整。

（1）园地。规划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园地 5公顷，规划园

地面积 337公顷，比规划调整前减少 51公顷。

（2）林地。规划新增建设用地占用林地 24公顷，规划不稳定耕

地及劣等耕地退耕为林地 110公顷，其他土地开发为林地 412公顷，

规划调整确定林地面积 1755公顷，比规划调整前林地面积增加 93公

顷。

（3）牧草地。规划退出不稳定耕地及劣质耕地为牧草地 65公顷，

开发其他土地为牧草地 682公顷，规划调整确定牧草地面积 747公顷，

比规划调整前牧草地增加 746公顷。

4、建设用地调整

喀左县规划调整下达建设用地规划调整后规模 501公顷，比规划

调整前建设用地规模减少 4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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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调整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确定该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城乡建设

用地 37公顷，退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4公顷，规划调整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 423公顷，比规划调整前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 4公顷。

1）城镇工矿用地指标调整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确定该镇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城镇工矿

用地规模 35公顷，规划调整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40公顷，比规划调整

前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增加 12公顷。

2）农村居民点用地指标调整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确定该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农村居民

点 1.6公顷，退出农村居民点 24公顷，规划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383

公顷，比规划调整前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减少 8公顷。

（2）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指标调整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确定该镇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用地规模

78公顷，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用地规模 21公顷，比规划调整

前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用地规模减少 50.9公顷。

（3）人均城镇工矿用地指标调整

规划调整前规划人均城镇工矿用地 950平方米，规划调整人均城

镇工矿用地 76平方米。

（二）其他主要规划指标落实

1、新增建设用地及占用农用地、占用耕地指标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布局，该镇规划新增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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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52公顷，其中占用农用地 52公顷，占用耕地 33公顷。新增城

乡建设用地 31公顷，均占用农用地，其中占用耕地 22公顷；新增交

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21公顷，均占用农用地 21公顷，其中耕地

11公顷。

2、补充耕地指标

依据喀左县规划土地整治区域布局及补充耕地指标，土地整治补

充耕地规模 73公顷。其中农用地整理补充耕地 14公顷，农村居民点

复垦补充耕地 24公顷，宜耕后备资源开发补充耕地 35公顷。

六、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

（一）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1、农用地结构调整

现行规划到 2020年，农用地面积 5223.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0.99%。其中耕地面积 3063.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1.64%；园地

面积 387.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27%；林地面积 1662.3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22.59%；牧草地面积 1.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02%；

其他农用地面积 10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7 %。

规划调整至 2020 年，农用地面积 5912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80.35%，比规划调整前增加 9.36%。其中规划耕地面积 2924公顷（即

为耕地保有量），占土地总面积 39.74%，比规划调整前减少 1.9%。

规划园地面积 33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4.58%，比规划调整前减少

0.69%；规划林地面积 175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23.85%，比规划调

整前增加 1.26%；规划牧草地面积 74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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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规划调整前增加 10.13%；规划其他农用地面积 149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 2.03%，比规划调整前增加 0.56%。

2、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现行规划至 2020年，建设用地控制规模 548.0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 7.45%。其中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 419.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5.7%。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中，城镇工矿用地 27.6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0.38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39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5.32%；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29.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75 %。

规划调整至 2020年，在保障各业各类用地需求合理的前提下，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增长，合理调整建设用地内部结构。规划建设用地

控制规模 501.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6.81%，比规划调整前规模减少

0.64%。其中规划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 423.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5.75%，与规划调整前增加 0.05%。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中，城镇

工矿用地 40.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0.54%，比规划调整前增加 0.17%。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38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5.21%，比规划调整前

规模减少 0.11 %；规划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78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 1.06%，比规划调整前规模减少 0.69%。

3、其他土地结构调整

现行规划至 2020年，规划其他土地面积 1586.7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 21.56%。其中水域 213.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9%，自然

保留地 1373.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8.66%。

规划调整至 2020年，在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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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合理开发后备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他土地面积 945.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2.84%。比规划调整前减少 8.72%。其中水域

面积 213.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2.89%，与规划调整前及现状面积

一致。自然保留地 732.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9.95%。比规划调整前

减少 8.71%。

（二）土地利用布局调整

1、农用地布局调整

按照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统筹基本农田保护与各类建设用地

的空间格局，合理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对基础设施完善、质量好并

分布集中的优质耕地进行重点保护，对农用地布局进行合理的调整。

耕地布局总体保持稳定。结合土地整治工程优化耕地和基本农田布

局，逐步提高耕地和基本农田的综合生产能力；基于地形特点和优势，

结合地方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引导林地、园地的发展方向，新增林地、

牧草地主要布局在马营子村、南亮子村、塔贝营子村。保护天然林、

水土保持林等天然生态林地，发挥农用地生产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

其保持水土、完善绿化建设、净化空气环境等生态功能，通过进一步

优化农用地布局，提高农用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2、建设用地布局调整

结合乡域产业布局，科学布局城镇工矿用地，合理配置新增建设

用地，提高土地规模效益，形成各类用地统筹协调的土地利用格局。

新增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在马营子村、塔贝营子村。结合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要求，在发展条件较好、环境影响较小的地区建设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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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居民点。适当整合撤并规模过小、发展条件较差、处于环境敏

感地区、住宅闲置率较高的居民点，退出农村居民点主要位于马营子

村、塔贝营子村、后城子村、水泉村。按照喀左县“十三五”交通基础

设施发展建设的要求，落实梁上线、北水线等县乡交通用地项目，进

一步完善交通网络建设。

3、生态用地布局调整

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大力实施防护林工程建设、退耕

还林工程、村屯绿化工程和封山育林工程，大幅度增加林地面积，发

挥城乡之间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的生产、生态、景观和间隔功能，

拓展绿色开敞空间，确保全镇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发展。在稳定现有布

局的同时，安排退出不稳定耕地、劣质耕地 174.0公顷、开发其他土

地 1094公顷为林地及牧草地，用于生态建设。新增生态用地布局集

中在南亮子村、塔贝营子村、马营子村。

七、主要用地安排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1、落实耕地保有量

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按照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原则布局

新增建设用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尽量占用质量较差的耕地。有序实

施生态退耕。禁止不符合国家生态退耕规划和政策、未纳入生态退耕

计划的生态退耕。合理引导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耕地调整为其他农用

地的，不得破坏耕作层。及时复垦灾毁耕地。

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按照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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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平衡的要求，进行农村土地整理，适度开发宜耕后备土地资源，在

满足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严格

落实上级规划下达的补充耕地义务，在完成补充耕地义务基础上，可

适当增加补充耕地任务。到 2020年，耕地保有量保持在 2924公顷以

上。

2、加大补充耕地力度

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按照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占

补平衡的要求，推进土地综合整治，进行农村土地整理，适度开发宜

耕后备土地资源，在满足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提高耕地质量，严格落实上级规划下达的补充耕地义务，规划调整至

2020年，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73公顷以上。

3、提高耕地质量

加大一般农用地整治及补充耕地力度，有序推进坡耕地治理，通

过建设梯田等工程措施对坡耕地进行改造，结合生物工程和小流域治

理工程，改善坡耕地质量。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结合土地整理等

土地整治配套工程，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耕地质量。规划至 2020

年，农用地整理建设高标准农田规模 688.0公顷。

4、切实保护基本农田

依据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国土部、农业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8号）的

要求，按照保护优先、优化布局，优进劣出、提升质量的原则，对全

镇基本农田进行调整，将集中连片、有良好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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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交通沿线、城镇工矿、集镇村庄周边的高等别耕地，土地整理复

垦开发新增优质耕地，优先划为基本农田。将基本农田中非农用地、

坡度大耕地、劣质耕地、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新建及改扩

建交通设施用地范围内以及新农村安置点范围内的基本农田调出，落

实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171.0公顷，划定永久保护的基本农田保护区

面积 2249公顷。加强和完善对永久基本农田管控性措施建设，结合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农田基础设施，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对耕作条件差、生态脆弱的基本农田实施田、水、路、林综合整理，

改善基本农田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基本农田质量和综合生

产能力。

健全和完善基本农田保护措施，落实基本农田保护行政责任制，

实施“一乡一图，一村一档，一户一书，一地一牌”的管理模式，将基

本农田落实到地块，保护责任落实到村和农户，设立统一保护标志。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基础性工作，完善基本农田保护档案，对基本农田

保护图件实行备案管理，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管控责任，建立健全

“建、管、护”的长效机制。

（二）城乡建设用地安排

依据喀左县规划调整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总体布局，按照村镇建设

规划要求，合理安排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新增城乡建设用地 31公顷。

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规范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和

布局。按照“统一规划、集中紧凑建设”的原则，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

实行撤村并点，逐步消除分散居民点。加快中心村建设，发展农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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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区，保障必要的农村基础设施用地需求，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集聚，

提高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安排农村居民点用地退出 24公顷。

规划调整至 2020年，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423公顷以内，

其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40公顷以内，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控

制在 383公顷以内。

（三）合理安排基础设施用地

1、交通水利项目用地

统筹规划重点交通设施用地，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依据喀左

县规划调整交通项目用地安排，保障宁孤线改移工程、梁上线、北水

线等省县乡交通用地项目用地，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建设。落实水泉

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及上窝铺水库项目用地。按县级规划调整控制指

标，将交通水利用地安排新增规模 21公顷。规划调整至 2020年，交

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78公顷以内。

2、能源项目用地

为保障能源建设，根据需要规划落实风电及光伏发电用地。

3、环保项目用地

根据喀左县“十三五”规划对环境保护建设的安排，为加强该镇环

境保护建设，布点多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规划用地规模 1公顷。

（四）构建和保护生态用地

1、稳步增加生态用地

严格控制各类基础性生态功能用地的开发建设，控制人为因素对

自然生态的干扰，避免有损生态系统主体功能的土地开发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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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调整至 2020年，退出不稳定耕地为林地 110公顷，开发其他土

地为林地 412公顷。退出不稳定耕地为牧草地 35公顷、退出劣质耕

地为牧草地 30公顷、开发其他土地为牧草地 682公顷。确保耕地、

园地、林地、水域等具有生态功能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保持在

81.22%以上。

2、统筹生态用地布局

统筹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

度，引导园地向立地条件适宜的丘陵、台地集中，因地制宜建设田间

林网、主要水域两侧的防护林带，引导林地的发展方向，保护天然林、

水土保持林等天然生态林地，合理开发和利用辖区内零散分布的荒草

地。在维持自然地貌连续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对林地进行空间布局，

重点保护天然林、防护林、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和重要林种恢复基

地，维系河流、湖泊的自然形态，预留乡土动植物生长、迁徙和培育

的用地空间，构建良好有序的国土生态屏障用地格局。规划调整后，

生态用地布局主要集中在马营子村、塔贝营子村、老杖子村。

3、 生态用地管制措施

根据镇及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在维持自然地貌连续性

的前提下，引导园地向立地条件适宜的丘陵、台地和荒坡地集中发展，

因地制宜对林地进行空间布局，重点保护天然林、防护林、水源涵养

林、水土保持林和重要林种恢复基地，维系河流的自然形态。控制对

天然林和湿地的开发利用，控制分散的耕地、园地、林地等具有生态

功能的农用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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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整治重点区域及规模

1、农用地整理区域及规模

结合基本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等划定农用地

整治重点区域。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

少、质量有提高。根据区域土地利用特点和环境建设的要求，安排农

用地整理重点区域为老杖子村、塔贝营子村。农用地整理建设高标准

基本农田规模 688公顷，可补充耕地 14公顷。

2、土地复垦区域及规模

通过对农村宅基地、村落空闲地进行有效的整治，提高建设用地

的节约集约水平。将建设用地整治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相结合，

复垦的建设用地地块与城乡新增建设用地建新区挂钩，整治的土地以

复垦为耕地为主。确定土地复垦重点区域为马营子村、塔贝营子村、

后城子村、水泉村。安排建设用地复垦农村居民点规模 24公顷，补

充耕地面积 24公顷。

3、土地开发区域及规模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结合流域水土治理，农村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等要求，因地制宜确定荒地等开发的用途和措施，合理开

发和利用辖区内零散分布的其他草地、滩涂，构建良好有序的国土生

态屏障用地格局。确定土地开发的重点区域为后城子村、马营子村、

南亮子村。开发规模 38公顷，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35公顷。



18

八、土地利用空间调整

（一）土地用途区调整

遵循土地资源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体现土地主导用途和保

护、限制、管理措施相一致性的原则，依据《乡（镇）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5-2010），将全域土地用途由现行规划的基

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生态环

境安全控制区、林业用地区 7类土地用途分区，调整为基本农田保护

区、一般农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用地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林业用地区、牧业用

地区、其他用地区 10类土地用途区。

1、基本农田保护区

根据划定的基本农田块，将相邻的基本农田块划定为同一基本农

田保护区。规划调整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 224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30.55%。

2、一般农地区

将现有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成片果园及农业设施用地、城镇绿

化带用地、规划土地整治增加的集中连片的耕地和园地、为农业生产

服务和生态建设服务的农田防护林、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及其他农业

设施以及农田间的零星土地，确定为一般农地区。规划调整一般农地

区面积 113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5.38%。

3、村镇建设用地区

将规划建制镇以外的中心村、农村居民点范围的建设用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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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村镇建设用地区。规划调整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 392公顷，占土地

总面积的 5.41%。

4、独立工矿用地区

将独立于镇区、村建设用地以外、规划期间不改变用途的采矿用

地及其他独立建设用地，不宜在居民点内配置的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确定为独立工矿用地区。规划调整独立工矿用地区面积 31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0.43%。

5、风景旅游用地区

将风景游赏用地、旅游设施用地、为游人服务而独立设置的管理

结构、科技教育、对外及内部交通、通讯用地、水、电、热、气、环

境、防灾设施用地等，确定为风景旅游用地区。规划调整风景旅游用

地区面积 30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09%

6、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将饮用水源地、水源地周边的湿地、主要河流及蓄滞洪区、地质

灾害高易发区等区域，确定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规划调整生态环

境安全控制区用地面积 6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826%。

7、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

将典型的自然地理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惜野生动植物物

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及化石分

布区，确定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规划调整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

区用地面积 2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30 %。

8、林业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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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有成片的林地、已列为生态保护和生态退耕的土地、规划期

间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集中连片的林地、为林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服务

的运输、营林管护、水源保护、水土保持等设施用地及其他零星土地，

确定林业用地区。规划调整林业用地区面积 1708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 23.20%。

9、牧业用地区

将现有的牧草地、以列入生态保护及退耕还牧防沙种草等土地、

规划期间通过土地整治增加的集中连片的牧草地、为牧业生产和生态

建设服务的牧道、拦圈等设施用地确定为牧业用地区。规划调整牧业

用地区面积 74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0.14%。

10、其他用地区

将上述区域外的土地确定为其他用地区，面积为 707公顷，占土

地总面积的 9.62%。

（二）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

根据喀左县规划调整下达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指标，按照

空间管制的要求，结合镇村、独立工矿发展状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需

要，划定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扩展边界和禁止边界，将规划范围

内的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

区。

1、允许建设区

按照保护资源环境、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划定，允许建

设区涵盖规划期内保留的现状城乡建设用地和规划新增的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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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所包含的范围，包括镇域内的城镇建

设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独立工矿用地。允许建设区面积 423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的 5.83%。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镇、村及工矿建设发展

空间；区内新增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指标约束；规划设施过程

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

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允许建设区边界（规模边界）

的调整，需报规划审批机关同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2、有条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在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外，按照保护资源环境、有利

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划定，避让优质耕地和重要的生态环境用地；

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划定，采用具有明显隔离作用的地物。有条件建设

区面积 14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97%。区内土地符合规定的，可依

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规

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修改处

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3、限制建设区

辖区范围内除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以外的其

他区域。限制建设区面积 649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88.22%。区内土

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

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区内禁止镇、村建设，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

立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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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所包含的空间范围，是具有重要资源、生态、环境和

历史文化价值，禁止各类建设开发的区域，与生态安全控制区、自然

与文化遗产保护区核心区规模和范围一致。禁止建设区面积 291公

顷，占全镇土地总面积 3.98%。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

空间，严禁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类建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规划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调整。

九、实施规划保障措施

（一）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严格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围绕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力度，

将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列入考核指标体系和责任体系。签订责任

状，实行目标考核，确保耕地总量不低于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任务；

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禁止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把基本农田保护目

标、保护责任，逐地块落实到村、组具体负责人，确保上级下达的基

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推进土地整治，严格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大土地开发力度，

进一步落实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行先补后占，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同时加强对补充耕地的检查和验收，强调耕地数量与质量保护并重。

（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落实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优先开发利用空闲、废弃、闲置和低效

利用的土地；合理开发未利用地；对现有城镇工矿用地在符合规划、

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探索改革农民建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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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集约用地的新办法，通过旧村改造、集中连片建房、节地挖潜等有

效途径切实解决“空心村”、一户多宅等土地浪费问题；统筹城乡用地，

实施农村居民点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政策，推动农村居民

点整理。

（三）加强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按规划用途利用土地

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以土地利用分区为基础，将规定

的各用途区的主导、控制和禁止用途，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依据。农

用地转用受规划约束和指导，须符合规划确定的用途方向。后备土地

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服从规划确定的开发利用方向，遵循农用地为

主、耕地优先的原则。

（四）建立与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强化公众监督职能

建立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使公众真正成为规划的主体，政府主要

发挥引导和协调功能，为规划提供信息和资料，以此作为政府和公众

沟通的渠道，提供他们发表意见的途径和空间，做到公开、公平和公

正。

继续推行和完善规划公示制度，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公示，便于更

多的公众了解规划背景、发展方向与区域布局等。

建立规划管理公开制度，将规划的内容、规划的政策和有关要求，

以及工作制度和办事程序、规划审批和审查用地的结构等向公众公

开。同时，建立专门的职能部门接受与处理公众的反馈意见，实现公

众对规划实施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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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水泉镇规划调整土地利用主要调控指标表

指 标
调整前 2020年规

模

2014年现
状

调整后 2020年规
模

指标属

性

总量指标（公顷）

耕地保有量 2212 2212 2924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001 2001 2171 约束性

园地面积 387.8 339 337 预期性

林地面积 1662.3 1257 1755 预期性

牧草地面积 1.4 0.0 747 预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548 471 501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19 414 423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7.6 10.4 40 预期性

交通、水利设施及其他用地

规模
128.9 57.1 78 预期性

增量指标（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114 52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92 52 预期性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12 33 约束性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规模
6 73 约束性

效益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人）

950 76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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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水泉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类
2014年 调整后 2020年 规划期内增

减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土地总面积 7358 100 7358 100 0

农用地

耕地 3070 41.72 2924 39.74 -145

园地 338.7 4.60 337 4.58 -2

林地 1256.9 17.08 1755 23.85 498

牧草地 0.0 0.0 747 10.15 747

其他农用地 142.1 1.93 149 2.03 7

农用地合计 4807.5 65.34 5912 80.35 1104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0.0 0.0 0.0 0.0 0.0

农村居民点用地 405 5.48 383.0 5.21 -22

采矿用地 10.4 0.14 10.4 0.14 0

其他独立建设用

地
0.0 0.00 35.0 0.54 35

小计 414.0 5.63 423 5.75 9

交通水利

用地

交通用地 51.3 0.70 61.0 0.83 10

水利设施用地 2.6 0.03 14 0.19 11

其他建设用地 3.2 0.04 3.2 0.04 0

建设用地合计 471.0 6.40 501 6.81 30

其他土地

水域 213.0 2.90 213 2.89 0

自然保留地 1866.6 25.37 732 9.95 -1135

其他土地合计 2079.6 28.26 945 12.84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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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水泉镇耕地保有量规划平衡表

单位：公顷

2014
年耕

地面

积

2015——2020年减少耕地
2015——2020年补充

耕地

规划期间

净增减

耕地保有

量

减

少

合

计

建

设

占

用

生

态

退

耕

设

施

农

业

占

用

灾毁

增

加

合

计

土

地

整

理

土

地

复

垦

土

地

开

发

3069 218 33 174 7 2 73 14 24 35 -145 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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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水泉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控制表

单位：公顷

项 目
2015—2020

新增建设用地 占用农用地 占用耕地

一、城乡建设用地 31 31 22

1．城镇用地 —— —— ——

2．农村居民点用地 2 2 2

3．采矿用地 —— —— ——

4．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29 29 20

二、交通水利用地 21 21 11

1．交通用地 10 10 10

2．水利设施用地 11 11 1

三、其他建设用地 —— —— ——

总计 52 5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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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水泉镇土地整治规划表

单位：公顷

类 型
调整至地类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1．土地整理 14 —— —— —— —— 14

2．土地复垦 24 —— —— —— —— 24

3．土地开发 35 —— 412 682 —— 1129

合 计 73 —— 412 682 ——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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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水泉镇土地用途分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途区类型

单位
合计

基本农

田保护

区

一般农地

区

城镇建

设用地

区

村镇建

设用地

区

独立工

矿用地

区

风景旅

游用地

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自然与

文化遗

产保护

区

林业用地

区

牧业用

地区

其他用

地区

合计 7358.0 2249 1139 0.0 392 31 302 63 21 1708 746 707
马营子村 1424.1 462.7 174.0 0.0 52.9 20.4 61.6 6.7 0.0 133.6 393.2 119.0
塔贝营子村 822.3 138.1 84.1 0.0 43.0 0.0 0.0 15.9 0.0 525.3 9.0 6.9
二道门子村 773.0 336.0 90.6 0.0 55.2 1.7 49.9 3.0 0.0 103.3 0.6 132.7
后城子村 1231.9 353.9 195.4 0.0 55.4 0.0 20.9 0.0 21.1 252.4 35.4 297.4
老杖子村 1118.5 385.4 212.3 0.0 64.6 5.9 0.0 3.8 0.0 376.7 0.0 69.8
南亮子村 929.1 229.7 88.3 0.0 35.3 0.0 145.9 5.2 0.0 128.1 283.1 13.5
水泉村 1059.1 342.9 294.7 0.0 85.3 3.4 23.3 28.5 0.0 188.1 24.4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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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水泉镇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合计
允许建设用

地区

有条件建设

用地区

限制建设用

地区

禁止建设用

地区

合 计 7358.0 423.0 145.0 6499 291
马营子村 1424.1 73.3 13.6 1289.0 48.2
塔贝营子村 822.3 43.0 115.1 648.3 15.9
二道门子村 773.1 56.8 0.0 693.7 22.6
后城子村 1232.0 55.4 0.0 1148.2 28.4
老杖子村 1118.5 70.5 0.8 1043.4 3.8
南亮子村 929.0 35.3 0.0 768.2 125.5
水泉村 1059.0 88.7 15.5 908.3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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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水泉镇土地整治重点项目规划表

单位：公顷

类 型 区域安排（所在村） 整治规模 新增耕地

农用地整理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老杖子村、塔贝营子

村
688 14

建设用地复垦 农村居民点复垦

马营子村、塔贝营子

村、后城子村、水泉

村

24 24

其他土地开发 滩涂及自然保留地
后城子村、马营子村、

南亮子村
38 35

小 计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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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水泉镇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编号 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建设时间 级别 用地规模

交通

1
宁孤线改移工

程
改建 2015-2020 省级 12

2 南马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3.13
3 建西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2.62
4 马南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1.78
5 水下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5.5
6 南马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2.49
7 马南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1.8
8 下二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4.66
9 马东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1.66
10 水西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4.51
11 建西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4.52
12 建西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1.29
13 建下线 新建 2015-2020 县级 1.28

14
北杨线改造工

程
改建 2015-2020 县级 2

水利 1
水泉水闸除险

加固工程
扩建 2015-2020 国家 1

2 上窝铺水库 新建 2015-2020 国家 500

能源 1
风力及光伏发

电
新建 2015-2020 市级 2

环保 1
卫生垃圾填埋

场及其他
新建 2015-2020 县级 5

矿业 1
矿山生产建设

开发利用项目
新建 2015-2020 县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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